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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57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围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梅托德·什帕切克先生(斯洛伐克) 

 一. 导言 

1. 题为“《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围”的项

目是根据大会 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57/28 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临时

议程的。 

2. 在 2003 年 9 月 19 日第 2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该项目列入其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2003 年 10 月 23 日和 11 月 3 日和 4 日第 13、20 和 21 次会议

上审议了该项目。在委员会审议项目期间所作的发言载于有关简要记录

(A/C.6/58/SR.13、20 和 21)。 

4. 在审议项目时，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a)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

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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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秘书长的报告(A/58/187)； 

 (c) 2003 年 8 月 20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58/302)；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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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围工作组的

报告(A/C.6/58/L.16 和 Corr.1)。 

5. 在 2003 年 9 月 29 日第 1次会议上，第六委员会设立工作组以继续《联合国

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并选

举特设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主席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为工作组

主席(见 A/C.6/58/SR.1)。 

6. 在 10 月 23 日第六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主席兼工作组主席介

绍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工作组的报告(A/C.6/58/L.16)(见 A/C.6/58/SR.13)。 

 二. 决议草案 A/C.6/58/L.22 的审议经过 

7. 在 11 月 3 日第 20 次会议上，新西兰代表代表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

斐济、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

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列支敦士登、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摩纳哥、瑙

鲁、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塞

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东帝汶、图瓦卢、乌克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题为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围”的决议草案；

萨摩亚其后加入为提案国(A/C.6/58/L.22)。 

8. 在 11 月 4 日第 21 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就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发

了言(见 A/C.6/58/SR.21)。 

9.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 A/C.6/58/L.22(见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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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0.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围 

 大会， 

 回顾其 2002 年 11 月 19 日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

的法律保护的范围的第 57/28 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于 2003 年 8 月 26 日通过

的第 1502（2003）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03 年 9 月 15 日第 57/338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强烈谴责 2003 年

8 月 19 日蓄意袭击巴格达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总部的暴行， 

 还回顾其 1994 年 12 月 9 日第 49/59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通过《联合国人员

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回顾 2000 年 10 月 24 日代表联合国系统全球工作人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1
 其中提请注意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所面临的安全和保障问题， 

 回顾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

围的报告
2
 和其中所载的建议，又回顾秘书长关于该问题的进一步报告，

3
  

 重申需要促进和确保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

和规则，以及人权和难民法的相关规定， 

 又重申所有人道主义人员及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有义务依照国际法和《联

合国宪章》的规定，遵守执行任务地国的国内法律， 

 深切关注在外地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面临日益增加的危险和安全风险，

并考虑到必须为他们的安全提供最充分的保障， 

 关切当地征聘人员特别容易受到针对联合国的攻击， 

 深切关注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行为人似乎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事， 

 欢迎成为 1999 年 1 月 15 日生效的《公约》缔约方的国家数目最近有所增加，

并注意到截至本决议通过之日已有六十九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 

 考虑到必须促进《公约》的普遍性，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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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9 号决议所设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

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4
 以及第六委员会工作组的

报告，
5
  

 1. 赞赏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

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2. 敦促各国依照其国际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发生针对联合国人员

和有关人员的罪行； 

 3. 又敦促各国确保针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实施的犯罪必定受到惩罚，

并确保将此类犯罪的行为人绳之以法； 

 4. 申明在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方面，各国有义务充分遵守

相关国际法规则和原则所规定的义务； 

 5. 吁请各国考虑成为相关国际文书，特别是《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

公约》的缔约方，并充分遵行这些文书所规定的义务； 

 6. 建议秘书长继续努力争取，东道国则采取行动，将《公约》的关键条款，

包括有关防止攻击执行任务人员、规定此种攻击为应依法惩处的罪行和起诉或引

渡犯罪者的条款纳入联合国与东道国今后谈判达成的，以及必要时纳入现有的部

队地位协定、特派团地位协定和东道国协定，考虑到及时缔结这种协定至为重要； 

 7. 又建议秘书长依照其现有权力，在根据其对情况的评估，认为应当为《公

约》第 1 条(c)款第(二)项的目的宣布面临特殊危险时，斟情向安全理事会或大

会提出咨询意见； 

 8. 确认由于秘书长了解实况和消息灵通，秘书长可以依照其现有权力，根

据某一国家的要求，提供与适用《公约》相关的事实资料，如安全理事会或大会

作出面临特殊危险的宣布的事实和宣布的内容，或联合国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

或机构缔结任何协定的事实和协定的内容； 

 9. 注意到秘书长已拟定一项供纳入联合国同各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或机

构缔结的协定的标准条款，澄清《公约》对这些组织或机构所部署人员的适用，

并请秘书长向会员国提供已缔结此种协定的组织或机构的名称； 

 10. 敦促秘书长和相关机构在其权力范围和现有机构职权范围内继续采取

其他实际措施，加强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包括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和在伤

亡的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当中占多数的当地征聘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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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决定第 56/89 号决议所设特设委员会应在 2004 年 4 月 12 日至 16 日再

次开会一星期，任务是以包括除其他外，一项法律文书的手段扩大《联合国人员

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围，并决定应当在大会第五十九届

会议第六委员会一个工作组的框架内继续开展工作； 

 12. 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其工作报告； 

 1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报告为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措施； 

 14.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

范围”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